北京外事职高班主任工作奖惩条例

一、奖励

    设立班主任学年奖励和不定期单项奖励，将项及标准如下：

    1、校值勤达标奖：

    凡在校值勤工作中班主任管理到位，值勤效果显著，受到师生好评的班级，班主任可获得校值勤达标奖。

    2、课间操流动红旗奖：

    凡流动红旗在班内挂满四周可获奖励。

    3、卫生先进奖：

    班级卫生经检查或抽查连续四周符合标准的可获奖励。

    4、班级学习成绩进步奖：

    每学期末，凡班级整体学习成绩提高率显著，可获奖励。

二、处罚：

    1、对规定的到位时间而未到位者，要扣除相应的考勤奖。一个月中有三次不到位者扣完当月考勤奖，一个月中四次以上不到位者扣除相应的班主任费。

    2、班级管理出现明显失误或管理效果较差，要扣     除响应的班主任费。

    3、班级管理效果较差，经过整改仍无效者，将撤换班主任并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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